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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
历了怎样的改革发展历程？记者带您一
起回眸。

首部户口管理条例出台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公布《城市
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了对人口出生、
死亡、迁入、迁出、“社会变动”（社会身份）
等事项的管制办法。

1955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
等级制度的指示》的发布统一了全国城乡
的户口登记工作，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
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户口登记的统
计时间为每年一次。

“农”与“非农”
二元格局确立

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
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

“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奠定了我
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格局。

1964年8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
移的规定（草案）》出台，集中体现了该时
期户口迁移的两个“严加限制”基本精神，
即：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
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

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
小城镇户籍逐步放开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
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严控
制度开始松动。

1985年7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
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城
市暂住人口管理制度走向健全。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
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
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出
台，规定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
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
城镇常住户口。

1998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
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
题意见的通知》让户籍制度进一步松
动。根据此通知，新生婴儿随父落户、夫
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资、
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
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
定的住房、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
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
关规定的，可准予落户。

2001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公
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意见的通知》，标志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
革全面推进。

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
出，要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
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

新型户籍制度
改革目标确立

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
出，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
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
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
市人口规模。”

经过近一年酝酿，《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于2014年
7月30日正式发布。

记者 白阳、邹伟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户籍制度改革

7月30日，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公之于众，标
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户籍制度改革事关亿万国人的福祉，是一项必须优先推进的基础性改革，其改革决
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均属空前。如何解读这一改革？

意见中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建立城乡
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以“农
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
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由此衍生的蓝印户
口等户口类型也将作古，今后每一位中国
公民的户口均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

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
意见同时明确，将建立与统一城乡

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
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
制度。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介绍，将建立健

全实际居住人口登记制度，加强和完善
人口统计调查，全面、准确掌握人口规
模、人员结构、地区分布等情况。建设
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
为唯一标识、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
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分类完善劳动就
业、教育、收入、社保、房产、信用、卫生
计生、税务、婚姻、民族等信息系统，逐
步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
享，为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信
息支持，为人口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

“ ”种身份：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努
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
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让在城镇就业
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
暂时没有落户的，能够逐步享受当地
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目

标。”黄明说。
根据意见，户籍制度改革还有另一

个重要目标，即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
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对于新型户籍制度的内涵，黄明
进行了阐释：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统一城乡的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
施居住证制度，基本建立以合法稳定
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的户口迁
移登记制度，建成国家人口基础信息
库，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整合和
共享。

对于这两大发展目标，意见给出了
明确的时间点——2020年。

“ ”大目标：
1亿人落户城镇、建立新型户籍制度

黄明介绍，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三
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一是对户籍政策的一次总体调
整。与以往相比，过去的历次改革一般
都是局部的、部分的、条文的调整，某一

个方面的调整。这次是在中央对新型
城镇化建设作出全面的规划后，决定在
全国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这对合理
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引导人
口的分布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统
一部署进行的一次综合配套的改革。
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是户籍制度本身
单项的改革，而是各有关部门统筹配套
推进的改革。

三是对新型户籍制度的一次整体
构建。这次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落户
政策的调整，还包括要建立城乡统一的
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

“ ”个特点：
总体调整、综合配套、整体构建

意见进一步调整了户口迁移政策，
按照人口规模来划分并确定各类城市
的落户政策。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
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
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
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
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在
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城市合法稳
定就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
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

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
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
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在城
区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城市合法稳
定就业达到一定年限并有合法稳定住
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
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
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
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
常住户口。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
的城市，要适度控制落户规模和节奏，
可以对合法稳定就业的范围、年限和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
等作出较严格的规定，也可结合本地
实际，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
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
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根据
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
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
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
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
值。按照总量控制、公开透明、有序办
理、公平公正的原则，达到规定分值的
流动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
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当地申
请登记常住户口。

“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和特大城
市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政策安排。”黄
明说。

“ ”级落户：
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合理确定、严格控制

在户籍制度自身改革的同时，各项
配套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这是人们更
为关注的问题。结合意见，教育部、财
政部、卫生计生委等相关部委负责人进
行了一一介绍。

——就业失业：在就业失业登记
管理上，将实现农民工就业信息全国
联网，并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就业信
息和政策咨询；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
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
动力就业。

——子女教育：随迁子女义务教育

将被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
政保障范畴，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支持地
方以普惠性幼儿园为主，解决随迁子女
入园问题，推动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随
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逐步完善并落实
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免学费政策；推进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升学考试。

——医疗卫生：农业转移人口及其
他常住人口被纳入社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服务体系，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完善并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

法和异地就医结算办法，整合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加快实施统一的城
乡医疗救助制度。

——养老保险：实现基础养老金全
国统筹，加快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加快建立覆
盖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基本
养老服务均等化。

——社会救助：完善以低保制度为
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社会救
助统筹发展。

——住房保障：把进城落户农民
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并采取
多种方式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住
房需求。

记者 邹伟、白阳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 ”项配套：
就业教育医保等全面跟进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住房、医疗、教
育、就业等权益正逐步与户口“脱钩”，让户口制
度回归登记制度。为此，“中国网事”记者采访了
几位出生于上世纪50、60和70年代的人，听他
们讲述围绕城市与农村之间户口差异的变迁。

“农业户口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至深，”在
河南浚县一家合作社工作的熊秀杰回忆，过
去城镇户口各种福利待遇要比农业户口高得
多。拥有农业户口，子女去县城上学不好上，
医药费报销比例也没有城镇户口的高。

“户口甚至还影响到找媳妇！一些农业
户口的乡亲就吃过亏。”熊秀杰说，“当时在很
多人眼里，农业户口好像低人一等，就盼着啥
时候能有个城市户口！”

过去半个多世纪，“二元”户籍制度曾适应
了特定历史条件国家对劳动力、消费品的计划
分配需要。然而，当时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
沟”，令一些生长在农村的人不甘于现状，努力通
过考学、参军、招工等方式从“农门”跳往城市。

“1983年我通过考大学改变了命运，”来

自河南的李文中说，“通过考学从农业户口变
成城镇户口，别提当时有多高兴！那时有城
镇户口能吃上商品粮，比农村好很多。”当时，
城市户口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许多
人“挤破脑壳儿”托关系改换户口。

年过五旬的武汉教师何斌的经历则更为
坎坷。上世纪70年代，他在一家农场教书，
与农场的同事结婚生子。然而拥有更大梦想
的他，最终托关系在城里的一家中学立足下
来，转成了城市户口。

“妻子没拿到城市户口，我与妻子为此分居
好几年。”何斌说，“后来孩子到了上学年龄，把
他接到城市，想着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可是一直

没有上城市户口，光借读费就交了好几年。”
在山东临沂当村支书的郝起可告诉记

者，上世纪70年代，由于自己是农业户口，找
到一份工作却只能做临时工，而同一单位里
城镇户口的正式工每月能额外拿8元到10
元奖金。“要转成正式工，先要转成城镇户口，
其中少不了费时费力托关系。”

郝起可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到90
年代，农村人非常向往拥有城镇户口，甚至有
人愿意花一笔不菲的钱“买”城里单位的招工
名额，来换取城镇户口。

郝起可已当了十余年的村干部。近几年，
他愈发感觉到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差别日趋

缩小，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户口迁走又迁回，
村里人进城跟走亲戚别无二致。想到过去农
民进城，要自带粮食到粮所换粮票，要带着介
绍信才能住宿过夜的时代，他感叹不已。

山东菏泽人张海元过去十年通过考学、求
职等方式，辗转于山东、湖北、广东三省，目前
在广州一家中学当老师。在他眼中，户口已不
像父辈时管理严格。他告诉记者，在自己家
乡，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农转非，但生活却并
未因此产生太大的变化。如果不是考虑到结
婚、生子、买房，自己并不会主动落户到广州，

“毕竟家里那两亩地，户口迁走就没了。”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农村剩余

劳动力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产业人员数量骤
增。有专家表示，“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拉平
城市与乡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在户籍附着
利益上的鸿沟，而不只是一纸户口的变更。”

李文中说，目前农业户口在城市就业、
子女入学方面还有障碍。“牵涉到就业和孩
子上学，虽然现在迁到小城镇户口没问题，
但农业户口想融入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还
非常困难，未来如果能取消城乡‘二元’户口
差别，扫除就业、买房、上学、办养老保险等障
碍，那就更好了。”

从河南来上海打工8年的陈东方说，取消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是个好消息，以后自
己和“城里人”就没有什么称呼的差别了，“农
民工”的称谓也将成为历史。“在城市长大的
小儿子，根本没有什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
的概念，从小班里的同学有上海人也有新上
海人，别说他将来不会务农，家乡‘90后’亲戚
都不怎么会干农活，早就融入城市中了。”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新媒体专电）

50后、60后、70后讲述——

关于户口的那些事

历史回眸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历史

中国公民均为居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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